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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按照联合国大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429(V)号决议 

召开的联合国难民和无国籍人地位全权代表会议 

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 

生效：按照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效。 

序   言  

 缔约各方，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

人权宣言确认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歧视的原则， 

 考虑到联合国在各种场合表示过它对难民的深切关怀，并且竭力保证

难民可以最广泛地行使此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考虑到通过一项新的协定来修正和综合过去关于难民地位的国际协定

并扩大此项文件的范围及其所给予的保护是符合愿望的， 

 考虑到庇护权的给予可能使某些国家负荷过分的重担，并且考虑到联

合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国际范围和性质，因此，如果没有国际合作，

就不能对此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 

 表示希望凡认识到难民问题的社会和人道性质的一切国家，将尽一切

努力不使这一问题成为国家之间紧张的原因，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于规定保护难民的国际公约负有监

督的任务，并认识到为处理这一问题所采取措施的有效协调，将依赖于各

国和高级专员的合作， 

 兹议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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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一  般  规  定  

第 一 条 

“难民”一词的定义 

 (一) 本公约所用“难民”一词适用于下列任何人： 

(甲) 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和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协

议、或根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

的公约、以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的议定书、或国际难民

组织约章被认为难民的人； 

 国际难民组织在其执行职务期间所作关于不合格的决

定，不妨碍对符合于本款(乙)项条件的人给予难民的地位。 

(乙) 由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

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

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

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

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

返回该国的人。 

 以于具有不止一国国籍的人，“本国”一词是指他有国

籍的每一国家。如果没有实在可以发生畏惧的正当理由而不

受他国籍所属国家之一的保护时，不得认其缺乏本国的保

护。 

   (二)  (甲) 本公约第一条(一)款所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发生的

事情”一语，应了解为：(子)“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在

欧洲发生的事情”；或者(丑)“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在

欧洲或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缔约各国应于签字、批准、

或加入时声明为了承担本公约的义务，这一用语应作何解

释。 

(乙) 已经采取上述(子)解释的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向联合国秘

书长提出通知，采取(丑)解释以扩大其义务。 

 (三) 如有下列各项情况，本公约应停止适宜于上述(甲)款所列的任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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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该人已自动接受其本国的保护；或者 

(乙) 该人于丧失国籍后，又自动重新取得国籍；或者 

(丙) 该人已取得新的国籍，并享受其新国籍国家的保护；或者 

(丁) 该人已在过去由于畏受迫害而离去或躲开的国家内自动定居

下来；或者 

(戊) 该人由于被认为是难民所依据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不能继续拒

绝受其本国的保护； 

   但本项不适用于本条(一)款(甲)项所列的难民，如果他

可以援引由于过去曾受迫害的重大理由以拒绝受其本国的保

护； 

(己) 该人本无国籍，由于被认为是难民所依据的情况不复存在而

可以回到其以前经常居住的国家内； 

   但本项不适用于本条(一)款(甲)项所列的难民，如果他

可以援引由于过去曾受迫害的重大理由以拒绝受其以前经常

居住国家的保护。 

 (四) 本公约不适用于目前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外的联合国机

关或机构获得保护或援助的人。 

 当上述保护或援助由于任何原因停止而这些人的地位还没有根据联合

国大会所通过的有关决议明确解决时，他们应在事实上享受本公约的利

益。 

 (五) 本公约不适用于被其居住地国家主管当局认为具有附着于该国国

籍的权利和义务的人。 

 (六) 本公约规定不适用于存在着重大理由足以认为有下列情事的任何

人： 

(甲) 该人犯了国际文件中已作出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或

危害人类罪； 

(乙) 该人在以难民身分进入避难国以前，曾在避难国以外犯过严

重的非政治性罪行； 

(丙) 该人曾有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行为并经认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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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条 

一 般 义 务 

 一切难民对其所在国负有责任，此项责任特别要求他们遵守该国的法

律和规章以及为维护公共秩序而采取的措施。 

第 三 条 

不 受 歧 视 

 缔约各国应对难民不分种族、宗教、或国籍，适用本公约的规定。 

第 四 条 

宗   教 

 缔约各国对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关于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以及对其子

女施加宗教教育的自由方面，应至少给予其本国国民所获得的待遇。 

第 五 条 

与本公约无关的权利 

 本公约任何规定不得认为妨碍一个缔约国并非由于本公约而给予难民

的权利和利益。 

第 六 条 

“在同样情况下”一词的意义 

 本公约所用“在同样情况下”一词意味着凡是个别的人如果不是难民

为了享受有关的权利所必需具备的任何要件(包括关于旅居或居住的期间和

条件的要件)，但按照要件的性质，难民不可能具备者，则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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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相互条件的免除 

 (一) 除本公约载有更有利的规定外，缔约国应给予难民以一般外国人

所获得的待遇。 

 (二) 一切难民在居住期满三年以后，应在缔约各国领土内享受立法上

相互条件的免除。 

 (三) 缔约各国应继续给予难民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他们无需在相

互条件下已经有权享受的权利和利益。 

 (四) 缔约各国对无需在相互条件下给予难民根据第(二)、(三)两款他们

有权享受以外的权利和利益，以及对不具备第(二)、(三)两款所规定条件的

难民亦免除相互条件的可能性，应给予有利的考虑。 

 (五) 第(二)、(三)两款的规定对本公约第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一和

二十二条所指权利和利益，以及本公约并未规定的权利和利益，均予适

用。 

第 八 条 

特殊措施的免除 

 关于对一外国国民的人身、财产、或利益所得采取的特殊措施，缔约

各国不得对形式上为该外国国民的难民仅仅因其所属国籍而对其适用此项

措施。缔约各国如根据其国内法不能适用本条所表示的一般原则，应在适

当情况下，对此项难民给予免除的优惠。 

第 九 条 

临 时 措 施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一缔约国在战时或其他严重和特殊情况下

对个别的人在该缔约国断定该人确为难民以前，并且认为有必要为了国家

安全的利益应对该人继续采取措施时，对他临时采取该国所认为对其国家

安全是迫切需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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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继 续 居 住 

 (一) 难民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制放逐并移至缔约一国的领土并

在其内居住，这种强制留居的时期应被认为在该领土内合法居住期间以

内。 

 (二) 难民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制逐出缔约一国的领土，而在本

公约生效之日以前返回该国准备定居，则在强制放逐以前和以后的居住时

期，为了符合于继续居住这一要求的任何目的，应被认为是一个未经中断

的期间。 

第 十一 条 

避 难 海 员 

 对于在悬挂缔约一国国旗的船上正常服务的难民，该国对于他们在其

领土内定居以及发给他们旅行证件或者暂时接纳他们到该国领土内，特别

是为了便利他们在另一国家定居的目的，均应给予同情的考虑。 

第  二  章  

法律上地位  

第 十二 条 

个 人 身 分 

 (一) 难民的个人身分，应受其住所地国家的法律支配，如无住所，则

受其居住地国家的法律支配。 

 (二) 难民以前由于个人身分而取得的权利，特别是关于婚姻的权利，

应受到缔约一国的尊重，如必要时应遵守该国法律所要求的仪式，但以如

果他不是难民该有关的权利亦被该国法律承认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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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条 

动产和不动产 

 缔约各国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取得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权利，以及关于动

产和不动产的租赁和其他契约方面，应给予难民尽可能优惠的待遇，无论

如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在同样情况下给予一般外国人的待遇。 

第 十四 条 

艺术权利和工业财产 

 关于工业财产的保护，例如对发明、设计或模型、商标、商号名称、

以及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难民在其经常居住的国家内，应

给以该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保护。他在任何其他缔约国领土内，应给以他

经常居住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样保护。 

第 十五 条 

结社的权利 

 关于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的社团以及同业公会组织，缔约各国对合法

居留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应给以一个外国的国民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最

惠国待遇。 

第 十六 条 

向法院申诉的权利 

 (一) 难民有权自由向所有缔约各国领土内的法院申诉。 

 (二) 难民在其经常居住的缔约国内，就向法院申诉的事项，包括诉讼

救助和免予提供诉讼担保在内，应享有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三) 难民在其经常居住的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内，就第(二)款所述事

项，应给以他经常居住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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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有利可图的职业活动  

第 十七 条 

以工资受偿的雇佣 

 (一) 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居留的难民，就从事工作以换取工资

的权利方面，应给以在同样情况下一个外国国民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 

 (二) 无论如何，对外国人施加的限制措施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劳动力市

场而对雇佣外国人施加限制的措施，均不得适用于在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

生效之日已免除此项措施的难民，亦不适用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难民： 

(甲) 已在该国居住满三年； 

(乙) 其配偶具有居住国的国籍，但如难民已与其配偶离异，则不

得援引本项规定的利益； 

(丙) 其子女一人或数人具有居住国的国籍。 

 (三) 关于以工资受偿的雇佣问题，缔约各国对于使一切难民的权利相

同于本国国民的权利方面，应给予同情的考虑，特别是对根据招工计划或

移民入境办法进入其领土的难民的此项权利。 

第 十八 条 

自 营 职 业 

 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就其自己经营农业、工业、手工

业、商业以及设立工商业公司方面，应给以尽可能优惠的待遇，无论如

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第 十九 条 

自 由 职 业 

 (一) 缔约各国对合法居留于其领土内的难民，凡持有该国主管当局所

承认的文凭并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者，应给以尽可能优惠的待遇，无论如

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二) 缔约各国对在其本土以外而由其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内的难民，

应在符合其法律和宪法的情况下，尽极大努力使这些难民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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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福    利  

第 二十 条 

定 额 供 应 

 如果存在着定额供应制度，而这一制度是适用于一般居民并调整着缺

销产品的总分配，难民应给以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 

第 二十一 条 

房   屋 

 缔约各国对合法居留于其领土内的难民，就房屋问题方面，如果该问

题是由法律或规章调整或者受公共当局管制，应给以尽可能优惠的待遇，

无论如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第 二十二 条 

公 共 教 育 

 (一) 缔约各国应给予难民凡本国国民在初等教育方面所享有的同样待

遇。 

 (二) 缔约各国就初等教育以外的教育，特别是就获得研究学术的机

会、承认外国学校的证书、文凭、和学位、减免学费、以及发给奖学金方

面，应对难民给以尽可能优惠的待遇，无论如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一般

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第 二十三 条 

公 共 救 济 

 缔约各国对合法居住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就公共救济和援助方面，应

给以凡其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 



 

616 

第 二十四 条 

劳动立法和社会安全 

 (一) 缔约各国对合法居留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就下列各事项，应给以

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 

(甲) 报酬，包括家庭津贴―― 如此种津贴构成报酬一部分的话、工

作时间、加班办法、假日工资、对带回家去工作的限制、雇

佣最低年龄、学徒和训练，女工和童工、享受共同交涉的利

益，如果这些事项由法律或规章规定，或者受行政当局管制

的话； 

(乙) 社会安全(关于雇佣中所受损害、职业病、生育、疾病、残

废、年老、死亡、失业、家庭负担或根据国家法律或规章包

括在社会安全计划之内的任何其他事故的法律规定)，但受以

下规定的限制： 

(一) 对维持既得权利和正在取得的权利可能作出适当安排； 

(二) 居住地国的法律或规章可能对全部由公共基金支付利益

金或利益金的一部或对不符合于为发给正常退职金所规

定资助条件的人发给津贴，制订特别安排。 

 (二) 难民由于雇佣中所受损害或职业病死亡而获得的补偿权利，不因

受益人居住地在缔约国领土以外而受影响。 

 (三) 缔约各国之间所缔结或在将来可能缔结的协定，凡涉及社会安全

既得权利或正在取得的权利，缔约各国应以此项协定所产生的利益给予难

民，但以符合对有关协定各签字国国民适用的条件者为限。 

 (四) 缔约各国对以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之间随时可能生效的类似协定所

产生的利益尽量给予难民一事，将予以同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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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行  政  措  施  

第 二十五 条 

行 政 协 助 

 (一) 如果难民行使一项权利时正常地需要一个对他不能援助的外国当

局的协助，则难民居住地的缔约国应安排由该国自己当局或由一个国际当

局给予此项协助。 

 (二) 第一款所述当局应将正常地应由难民的本国当局或通过其本国当

局给予外国人的文件或证明书给予难民，或者使这种文件或证明书在其监

督下给予难民。 

 (三) 如此发给的文件或证书应代替由难民的本国当局或通过其本国当

局发给难民的正式文件，并应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给予证明的效力。 

 (四) 除对贫苦的人可能给予特殊的待遇外，对上述服务可以征收费

用，但此项费用应有限度，并应相当于为类似服务向本国国民征收的费

用。 

 (五) 本条各项规定对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并不妨碍。 

第 二十六 条 

行 动 自 由 

 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应给予选择其居住地和在其领土

内自由行动的权利，但应受对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适用的规章的限

制。 

第 二十七 条 

身 分 证 件 

 缔约各国对在其领土内不持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任何难民，应发给身分

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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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八 条 

旅 行 证 件 

 (一) 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居留的难民，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的重大原因应另作考虑外，应发给旅行证件，以凭在其领土以外旅行。

本公约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上述证件。缔约各国可以发给在其领土内的任

何其他难民上述旅行证件。缔约各国特别对于在其领土内而不能向其合法

居住地国家取得旅行证件的难民发给上述旅行证件一事，应给予同情的考

虑。 

 (二) 根据以前国际协定由此项协定缔约各方发给难民的旅行证件，缔

约各方应予承认，并应当作根据本条发给的旅行证件同样看待。 

第 二十九 条 

财 政 征 收 

 (一) 缔约各国不得对难民征收其向本国国民在类似情况下征收以外的

或较高于向其本国国民在类似情况下征收的任何种类捐税或费用。 

 (二) 前款规定并不妨碍对难民适用关于向外国人发给行政文件包括旅

行证件在内的法律和规章。 

第 三十 条 

资 产 的 移 转 

 (一) 缔约国应在符合于其法律和规章的情况下，准许难民将其携入该

国领土内的资产，移转到难民为重新定居目的而已被准许入境的另一国

家。 

 (二) 如果难民申请移转不论在何地方的并在另一国家重新定居所需要

的财产，而且该另一国家已准其入境，则缔约国对其申请应给予同情的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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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一 条 

非法留在避难国的难民 

 (一) 缔约各国对于直接来自生命或自由受到第一条所指威胁的领土未

经许可而进入或逗留于该国领土的难民，不得因该难民的非法入境或逗留

而加以刑罚，但以该难民毫不迟延地自行投向当局说明其非法入境或逗留

的正当原因者为限。 

 (二) 缔约各国对上述难民的行动，不得加以除必要以外的限制，此项

限制只能于难民在该国的地位正常化或难民获得另一国入境准许以前适

用。缔约各国应给予上述难民一个合理的期间以及一切必要的便利，以便

获得另一国入境的许可。 

第 三十二 条 

驱 逐 出 境 

 (一) 缔约各国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不得将合法在其领土

内的难民驱逐出境。 

 (二) 驱逐难民出境只能以按照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为根据。除因国家

安全的重大理由要求另作考虑外，应准许难民提出有利于其自己的证据，

向主管当局或向由主管当局特别指定的人员申诉或者为此目的委托代表向

上述当局或人员申诉。 

 (三) 缔约各国应给予上述难民一个合理的期间，以便取得合法进入另

一国家的许可。缔约各国保留在这期间内适用它们所认为必要的内部措施

的权利。 

第 三十三 条 

禁止驱逐出境或送回(“推回”) 

 (一) 任何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

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

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 

 (二) 但如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

确定判决认为犯过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会的危险，则该难民不

得要求本条规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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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四 条 

入   籍 

 缔约各国应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它们应特别尽力加速办理

入籍程序，并尽可能减低此项程序的费用。 

第  六  章  

执行和过渡规定  

第 三十五 条 

国家当局同联合国的合作 

 (一) 缔约各国保证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或继承该办事处

的联合国任何其他机关在其执行职务时进行合作，并应特别使其在监督适

用本公约规定而行使职务时获得便利。 

 (二) 为了使高级专员办事处或继承该办事处的联合国任何其他机关向

联合国主管机关作出报告，缔约各国保证于此项机关请求时，向它们在适

当形式下提供关于下列事项的情报和统计资料： 

(甲) 难民的情况， 

(乙) 本公约的执行，以及 

(丙) 现行有效或日后可能生效的涉及难民的法律、规章和法令。 

第 三十六 条 

关于国内立法的情报 

 缔约各国应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它们可能采用为保证执行本公约的法

律和规章。 

第 三十七 条 

对以前公约的关系 

 在不妨碍本公约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情况下，本公约在缔约各国之间

代替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一九二六年五月十

二日、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及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的协议，一九三

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的公约，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

议定书、和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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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最  后  条  款  

第 三十八 条 

争端的解决 

 本公约缔约国间关于公约解释或执行的争端，如不能以其他方法解

决，应依争端任何一方当事国的请求，提交国际法院。 

第 三十九 条 

签字、批准和加入 

 (一) 本公约应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日内瓦开放签字，此后交

存联合国秘书长。本公约将自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在联合国驻欧办事处开放签字，并将自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至一九五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联合国总部重新开放签字。 

 (二) 本公约将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并对应邀出席难民和无国籍人地

位全权代表会议或由联合国大会致送签字邀请的任何其他国家开放签字。

本公约应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三) 本公约将自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对本条(二)款所指国家开

放任凭加入。加入经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后生效。 

第 四十 条 

领土适用条款 

 (一) 任何一国得于签字、批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将适用于由其负

责国际关系的一切或任何领土。此项声明将于公约对该有关国家生效时发

生效力。 

 (二) 此后任何时候，这种适用于领土的任何声明应用通知书送达联合

国秘书长，并将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此项通知书之日后第九十天起或者从

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以发生在后之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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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时本公约不适用的领土，各有关国家

应考虑采取必要步骤的可能，以便将本公约扩大适用到此项领土，但以此

项领土的政府因宪法上需要已同意者为限。 

第 四十一 条 

联 邦 条 款 

 对于联邦或非单一政体的国家，应适用下述规定： 

(一) 就本公约中属于联邦立法当局的立法管辖范围内的条款而言，

联邦政府的义务应在此限度内与非联邦国家的缔约国相同； 

(二) 关于本公约中属于邦、省、或县的立法管辖范围内的条款，

如根据联邦的宪法制度，此项邦、省、或县不一定要采取立

法行动的话，联邦政府应尽早将此项条款附具赞同的建议，

提请此项邦、省、或县的主管当局注意； 

(三) 作为本公约缔约国的联邦国家，如经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任何

其他缔约国的请求时，应就联邦及其构成各单位有关本公约

任何个别规定的法律和实践，提供一项声明，说明此项规定

已经立法或其他行动予以实现的程度。 

第 四十二 条 

保   留 

 (一) 任何国家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时，可以对公约第一、三、四、

十六(一)、三十三、以及三十六至四十六(包括首尾两条在内)各条以外的规

定作出保留。 

 (二) 依本条第(一)款作出保留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撤回保留。 

第 四十三 条 

生   效 

 (一) 本公约于第六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第九十天生效。 

 (二) 对于在第六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各国，

本公约将于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九十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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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四 条 

退   出 

 (一) 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二) 上述退出将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对该有关

缔约国生效。 

 (三) 依第四十条作出声明或通知的任何国家可以在此以后随时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声明公约将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一年停止扩大适用于此

项领土。 

第 四十五 条 

修   改 

 (一) 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请求修改本公约。 

 (二) 联合国大会应建议对于上述请求所应采取的步骤，如果有这种步

骤的话。 

第 四十六 条 

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第三十九条所

述非会员国： 

(一) 根据第一条(二)款所作声明和通知； 

(二) 根据第三十九条签字、批准、和加入； 

(三) 根据第四十条所作声明和通知； 

(四) 根据第四十二条声明保留和撤回； 

(五) 根据第四十三条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六) 根据第四十四条声明退出和通知； 

(七) 根据第四十五条请求修改。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本公约签字，以昭信守。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订于日内瓦，计一份，其英文本和法文本有

同等效力，应交存于联合国档案库，其经证明为真实无误的副本应交给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第三十九条所述非会员国。 

 




